关于项目经费的支付申请
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基金会：
我单位于xxxx年xx月xx日申报的奉贤区教育教育基金会促进教育发展项目《xxxxxxxxxxx》，经区教育局和教育基金会审核获准立项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我单位(科室）以递交的项目申报书为有效约束，遵守相关规定，按计划认真组织实施并如期完成了各项工作，兑现了项目申报承诺，取得了预期效果。现申请按约定支付形式支付该项目预算内经费人民币（大写）xxxxxxxx元整。

申请单位或科室（盖章）：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基金会审批意见：
理事长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附件：申报项目实施过程性材料
    1.项目实施的会议（活动）通知
    2.项目申报书（或实施方案）
    3.项目实施总结
    4.项目实施信息报道
    5.项目服务（受益）对象问卷调查汇总表
    6.项目服务（受益）对象名单
[bookmark: _GoBack]    7.其他材料（教育基金会转移支付项目，提供实施单位账户信息；教育基金会直接支付项目，请制表提交受益人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开户银行名、银行卡号和受益人单位等完整信息）。
